
巫山发改审〔2023〕161号
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巫山县龙溪镇金柿村村集体光伏发电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巫山县龙溪镇人民政府：

你单位《关于审批巫山县龙溪镇金柿村村集体光伏发电项目建议书的函》（龙溪府函〔2023〕59号）及相关附件收悉，根据巫山县乡村振兴局《关于2023年三峡集团援建巫山县13个村集体光伏发电项目建议书意见的函》（巫山乡振函〔2023〕41号）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议书，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巫山县龙溪镇金柿村村集体光伏发电项目
二、项目代码：2307-500237-04-05-973319
三、项目性质：新建
四、项目法人：巫山县龙溪镇人民政府
五、建设地址：巫山县龙溪镇金柿村
六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建设400千瓦村集体光伏发电站1个。
七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匡算总投资230万元。资金来源为2023年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资金。
八、项目建设工期：5个月。

请你单位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加快推进实施，严格落实耕地、林地管理要求，强化项目实施过程监管和投资控制，加强安全和质量管理，确保项目早日完成并发挥投资效益。

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
2023年7月24日

抄送：县财政局，县乡村振兴局，县规划自然资源局，县经济信息委，

县林业局，县生态环境局，县审计局，县统计局，国网巫山供电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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